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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矿产部地质找矿奖励试行办法
地质矿产部地质找矿奖励试行办法
（１９８３年２月１８日　　地劳［１９８３］６９号）

第一条 为了激励广大地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地质找矿效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交更多、多好的矿产资源，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质找矿奖即工业矿床的发现奖，包括荣誉奖和物质奖，属一次性奖励。奖励直接找到具有工业价值矿床的各类地质科学技术人员及其他有功人员。凡部所属单位的集体或个人，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均可给予奖励。

工业矿床，包括当前经济技术条件下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金属矿床、非金属矿床（含燃料矿床）、石油、天燃气、地下水、地下热能等资源。

第三条 凡在地质找矿工作中作出下述成绩之一者，均可申请奖励。１．首先发现和评价有开采价值的金属或非金属矿床（以下简称矿床）、油气田、地热田、地下水源地（以下筒称水源地）；  ２．在已作过评价的矿床、油气田、地热田、水源地，发现了新的工业矿体或扩大了已知矿床规模，增加的储量相当于小型、中型或大型者。  ３．在矿床、油气田、地热田、水源地综合评价后，发现了新矿种（有益组分）或新用途，提高了矿床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储量。  

第四条 奖励等级和条件。根据矿床规模、国民经济意义、工作难度，分别确定奖励等级和条件。

一等奖：凡有下列成绩之一者，给予一等奖。１．经工作证实完全符合当前技术经济条件的国家急缺、贵重、重点矿种的大型工业矿床；  ２．在含油、气远景区找到大型油、气田，或获得有重大突破意义的工业油、气流井；  ３．在地热活动区，找到可供开发的大型地热田，经过工业试生产，地热生产井的流量、温度、压力稳定；  ４．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区，为国家重点项目或严重缺水城市查明大型水源地。  

二等奖：凡有下列成绩之一者，给予二等奖。１．经工作证实基本符合当前技术经济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性急缺、贵重、重点矿种的大型工业矿床；完全符合当前技术经济条件的国家急缺、贵重、重点矿种的中型工业矿床；  ２．在新区找到中型油、气田，或有重大意义的高产的工业油、气流井；  ３．在地热异常区，找到可供开发的中型地热田，经过利用，地热井的流量、温度、压力稳定；  ４．在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地区，为国家重点项目或缺水城市查明大型水源地；  

三等奖：凡有下列成绩之一者，给予三等奖。１．经工作证实符合国家当前技术经济条件的地区性短缺、重点矿种的中型工业矿床和一般矿种的大型工业矿床；  ２．在远景区找到小型油、气田，或获得中高产的工业油、气流井；  ３．在地热异常区，找到可供开采的小型地热田，经过利用，地热井的流量、温度、压力比较稳定；  ４．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区，为国家和地方一般建设项目或严重缺水城市查明中型水源地；  

四等奖：凡有下列成绩之一者，给予四等奖。１．经工作证实，完全符合当前技术经济条件的国家或地区性短缺、重点矿种的小型工业矿床和一般矿种的中型工业矿床；  ２．在油、气普查工作中发现具有指导意义的油、气显示井；  ３．在有价值的天然温泉附近，经过勘探可以扩大流量一倍以上，利用后，温度、水头比较稳定；  ４．在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地区为国家和地方一般建设项目查明中型水源地、严重缺水地区的小型水源地，或新发现有医疗和饮用价值的矿泉。  

第五条 奖励标准：

一等奖　　授予奖章　　奖金２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元

二等奖　　授予奖章　　奖金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元

三等奖　　授予奖章　　奖金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四等奖　　授予奖章　　奖金２，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凡获得地质矿产部一至四等找矿奖项目的有重大贡献的个人，根据贡献大小分别记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发给立功证书。对两次获得一等找矿奖记一等功者，授予劳动模范称号，三次以上者，授予功勋地质找矿者的称号。有关记载立功证书和称号的副本装入本人档案。

第六条 地质找矿奖励工作应在矿床、油气田、地热田、水源地规模及工业价值已经肯定，工作程度做到详查或地热田、水源地详勘阶段并在提交地质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其报告由有关专业司局、省地质局（处）、指挥部审查批准。

第七条 凡申报地质找矿奖者应填报如下附表：１．地质矿产部地质找矿奖申报表，并附主要地质成果（包括附图）。  ２．工业矿床调查历史登记表。该表从发现矿点、油气、地热构造和水源开始，物化探异常从验证见矿开始即应登记，前后有几个单位协同工作的，由地质找矿最终工作单位负责登记。  ３．记功人员申报表。  

第八条 地质找矿奖实行由部和省地质局（处）、指挥部两级分别进行奖励，即一等奖励及其记功人员由部进行；二、三、四等奖励及其记功人员由省地质局（处）、指挥部进行；直属单位的二、三、四等奖及其记功人员由有关专业司、局进行。后两类报部备案。奖金分配：一等奖由部主管司、局与有关省地质局（处）、指挥部协商提出分配方案，二、三、四等奖由省地质局（处）、指挥部和有关专业司、局召集有关单位协商提出分配方案。

第九条 申报程序由申报地质找矿奖的单位（记功集体或个人）填写找矿奖申报表、记功人员申报表（一式三份），经本单位评审，确认无误，提出奖励和记功等级，签名盖章后上报省地质局（处）、指挥部、专业司、局。申报一等奖的项目应由省地质局（处）、指挥部、专业司、局评审同意后报部审批。

第十条 地质找矿奖的评审奖励，每年进行一次，对各单位申报请奖项目，由各级主管业务单位提出初审意见。按分级管理的原则，分别由部（主管司、局）、省地质局（处），指挥部两级组织找矿奖评审小组负责评审，由部、地质局（处）或指挥部两级批准。各省地质局（处）、指挥部、专业司、局向部请奖项目，应于上半年报部。

第十一条 对地质找矿中做出优异成绩的个人应予多奖，一般每人不低于本项找矿奖金总额的１０％。其余奖金的大部分（６０—７０％）应奖给直接从事野外地质找矿工作的各类有功的地质科学技术人员；奖金的另一部分（３０—４０％）奖给对地质找矿直接有关的其他人员。找矿集体所得奖金，应按照个人贡献大小合理分配。未找到矿的分队、小组或提供劳务的单位，不应分享找矿奖金。

第十二条 地质找矿奖的奖金，由部、省地质局（处），指挥部生产发展基金中列支。

第十三条 对于在地质找矿工作中做出特殊贡献的，包括找到特别巨大的工业矿床，可以在上述规定的奖金标准以外，另定奖励或向国家申报奖励。

第十四条 对于有弄虚作假的集体和个人，经查明属实者，撤销其奖励，追回奖金，并按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或处分。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对于一九八０年评功授奖大会以后所取得的地质成果，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可以申报奖励。各单位现行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有抵触的，改按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地质矿产部。

附：　１．地质找矿奖申报表

２．工业矿床调查历史登记表

３．记功人员申报表

４．矿床规模划分标准及国家急缺、贵重、重点矿种范围

附件１

地　质　矿　产　部

地　质　找　矿　奖　申　报　表

矿区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报单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附件４

矿床规模划分标准及国家急缺、贵重、重点矿种范围

一、矿床规模划分，原则上执行１９７２年地质出版社发行的《矿产工业要求参考手册》附录３和地矿［１９８１］１４９号通知“稀有金属矿床工业评价标准”。附录３的小型矿床下限为小型矿床规模的１／２，如铜矿小型矿床为５万吨，其下限为２．５吨。

但因部分矿种原订标准不够合理，新的标准又没有制订出来，为便于评审，提出下列标准供评审找矿奖时参考使用（详见附表）

二、国家急缺、贵重、重点矿种范围

１．国家的急缺和贵重矿种有：钾盐、铜、锡、黄金、金刚石、高档宝石、铬、铂族、银、富铁、富钽、富锰、缺煤省区煤、缺磷省区易选中等品位磷矿。

２．国家重点矿种有：铀、锑、富磷、富硫铁矿、自然硫、石棉、滑石、磷片石墨、优质大片云母、凹凸棒石粘土、海泡石粘土、优质高岭土、硼、天然碱、硅灰石、优质制碱石灰岩、石膏（缺膏省区）。

３．地区性短缺、贵重及重点矿种由各省、市、区地质局根据本区情况分别确定后报部备案。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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